
— 1 —

量学生〔2014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奖助学金”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现将《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奖助学金”管理办法》印发实

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学生处

2014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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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奖助学金”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激励我校在校生积极进取、勤奋学习、奋发成才，

由宁波高新区赛尔富电子有限公司捐资设立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

富奖助学金”。为规范基金的运作和管理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赛尔富奖助学金面向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、计量测

试工程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全日制在校本科

生，按学年评选和发放。设立赛尔富优秀学生奖学金、赛尔富助

学金两项，实行专款专用。其中，赛尔富优秀学生奖学金面向上

述学院二、三年级学生，赛尔富助学金面向上述学院经认定为家

庭经济困难的一至三年级学生。

第三条 奖助金的评审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本奖助金和其它企业奖学金等不兼得。

第五条 宁波高新区赛尔富电子有限公司和我校联合成立

赛尔富奖助金管理委员会，委员会职责：

（一）审定《奖助金管理办法》；

（二）审定奖助金的评选结果，并负责发放奖助金。

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学生处，负责起草具体方案并提供奖

助金获得者候选名单。

第六条 奖助金评选名额和奖励标准

（一）赛尔富优秀学生奖学金 10 人，3000 元/人/学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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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赛尔富助学金 10 人，2000 元/人/学年；

（三）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评选名额占总名额的 50%，其余

50%从计量测试工程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机电工程学院中评选。

第七条 申请奖助金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关心集

体，尊敬师长，团结诚信，乐于助人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；

（二）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，刻苦钻研，在校学习期间成绩

优秀；

（三）具有卓越的创新意识和能力；

（四）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、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，

具有奉献精神。

第八条 评选细则

（一）申请赛尔富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学习刻苦努

力，成绩优良，专业知识扎实，上学年获中国计量学院优秀学生

三等及以上奖学金。其中有下列情况者优先考虑：

1.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，参加科研课题工作，并

取得应用研究成果，获发明专利；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公开发

表学术论文；

2.实践能力强，在校期间参加各类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或学

科竞赛，并取得校级及以上科技奖或竞赛名次；

3.文体突出，在省市级及以上文体竞赛中获奖。

（二）申请赛尔富助学金的学生必须是经学院认定的家庭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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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困难学生，且学习刻苦努力，成绩优良，专业知识扎实，综合

量化排名在专业前 50%。其中，在校期间，积极参加各类大学生

科技创新活动、学科竞赛或文体活动与竞赛，并取得校级及以上

名次者优先考虑。

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11月30日前向各自所在学院

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申

报表》和《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助学金”申报表》一式一份（见

附件 1、2）。

第十条 各相关学院按照给定的名额比例确定推荐参选名

单，并填写《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奖助学金”获得者名单初审

备案表》(附件 3)，连同《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奖学金”申报

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助学金”申报表》（附件

2）于每年 12 月 5 日前报送学生处。

赛尔富奖助学金金实行公示制。在报送申报材料前，学校须

将申报材料在申请者所在学院进行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第十一条 12 月 31 日前，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审核奖助金申

请者材料，安排企业和相关学院领导组成评委团，对申报奖助学

金的学生进行审核，最终评议确定获奖助学金学生名单，并由奖

助金管理委员会组织颁奖活动。

第十二条 为加强校企合作联系，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每学期

邀请企业负责人到院为学生开展专业学习、企业实习、求职应聘

等方面的宣讲会和交流指导讲座，同时，组织学生前往企业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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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观或实习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．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优秀学生奖学金”申请表

2．中国计量学院“赛尔富”助学金申请表

3．中国计量学院赛尔富奖助学金获得者名单初审、

备案表

中国计量学院办公室 2014 年 11 月 24 日印发


